
健保給付對象 ▋符合以下任一適應症，且具完全行為能力之病人

(1)65歲以上重大傷病病人

(2)符合安寧療護收案條件者

(3)臨床失智評估量表(CDR)0.5至1分

(4)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公告之病名

(5)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收案對象

(6)全民健康保險地區醫院全人全社區照護計畫收案

之65歲以上多重慢性病人

健保給付次數 每人終生給付1次為限

諮詢專線:5278999分機2878


